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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警会宣布秘书长人事安排  

 

（香港  –  2016 年 7 月 29 日）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（监警会）宣布，  

委员会于特别内务会议上同意提早与朱敏健先生解除合约，他将于 2016 年 7

月 31 日后离职，并由副秘书长 (行动 )梅达明先生署任秘书长一职。  

 

监警会主席郭琳广衷心感谢朱敏健先生过去五年多为会方作出的贡

献：「随着《监警会条例》于 2009 年 6 月 1 日生效，朱敏健先生于 2011 年 1

月加入监警会，带领这个成为独立法定机构不久的组织，与委员会携手逐步

完善审核投诉警察课调查投诉警察的工作，加强和各界持份者的联系，大大

提升公众对监警会的认知和信心。欣悉朱敏健先生在事业上有新发展，继续

服务香港市民，我代表监警会祝愿他日后工作顺利。」  

 

朱敏健先生的任期原本在 2017 年 1 月 2 日届满。监警会于去年 12

月的内务会议上，一致通过成立一个遴选委员会，及委托专业人事顾问公司

处理公开招聘事宜。遴选委员会由七名委员组成，包括主席郭琳广，副主席

张华峰及谢伟铨，管理委员会主席叶成庆，及委员刘玉娟、郑锦钟、关治平。

遴选委员会须定期向全体委员会汇报招聘工作进度，并负责向全体委员会推

荐人选及其雇用条件。监警会必须根据《监警会条例》第六条，获行政长官

在参照监警会意见后批准秘书长一职之雇用条件。  

 

委员会根据遴选委员会的推荐，一致同意由前海关副关长俞官兴先

生出任秘书长一职，目前相关政府部门正审批俞官兴先生离职后外间工作的

申请，待所有程序完成后，预计俞官兴先生最快可以于今年 9 月履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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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垂注 :  

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  

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（监警会）是根据《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条例》(《监

警会条例》 )（第 604 章）成立的独立机构，职能是观察、监察和覆检警务处处长就须汇

报投诉个案的处理和调查工作。随着《监警会条例》（第 604 章）于 2009 年 6 月 1 日生

效，监警会已转为法定机构。  


